附件1
2026届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时间安排和具体工作要求 
	序号
	时间安排
	主要任务
	具体要求

	1
	2025年
9月-10月
	制订计划
启动选题
	1.各院按照《宜春学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管理规程》，于10月31日之前制订好本学院的2026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计划（包括领导小组成员及选题、开题、中期检查、答辩等），并报教务处实践科备案。
2.启动指导教师选题申报、学院审题及向学生公布题目等工作，于10月31日之前完成选题工作。

	2
	2025年9月-2026年5月
	进入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各环节
	1.10月31日前完成指导教师任务书下达工作，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资料收集和文献查阅。
2.根据专业特点提出开题报告的要求，组织开题报告会，10月31日前完成论文（设计）开题报告。
3.2026年3月上旬指导教师应认真指导学生完成文献综述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逻辑构建。
4.学生2026年5月5日前完成正文撰写。

	3
	2026年3月底
	中期检查
	各教学院应积极组织开展中期检查，了解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进展情况和教师的指导情况，重点检查学生的选题是否适宜，开题报告的填写是否规范、文献综述内容是否达标、工作日程安排是否合理，保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按时保质保量完成。

	4
	2026年5月初
	提交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	1.各教学院设定提交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最后期限，对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进行后期指导和评阅，对照专业标准，重点检查学生逻辑构建的实现和专业能力的体现。
2.对照本学院论文格式模板，严格落实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书写格式、资料引证、图表格式、参考文献的规范性。
3.杜绝抄袭等严重的学术不端现象。

	5
	2026年5月
	答辩
评定成绩
	1.各学院要根据自行制订的符合专业特点的具体评分标
准，组织好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验收、评阅、答辩、评分等工作。
2.各教学院组织对学生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进行查重检测。
3.各教学院于2026年5月20日前完成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验收和评阅工作，于5月25日前完成答辩工作，成绩汇总表及学位信息于5月30日前交教务处实践科。答辩前1周，将答辩领导小组名单、答辩工作安排交教务处实践科备案。

	6
	2026年6月12日前
	优秀
论文推荐、
资料整理与归档、
总结
	1.以专业为单位推荐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（篇数为不超过专业人数的3%），要求格式规范，教学院填写《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推荐表》，2026年6月12日前将推荐表（电子稿、纸质稿）交教务处实践科。
2.各教学院汇总整理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相关材料。
3.各教学院对本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的总体情况进行评析总结，做好论文质量分析及数据统计工作。总结报告于2026年6月12日之前交教务处实践科。

	7
	2026年7-11月
	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相关工作
	1.根据教育部印发的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办法（试行）》、江西省教育厅《江西省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实施细则》，按照《宜春学院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办法》，各学院抽检和学校抽检安排在8月前。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以随机抽检为主，重点抽检为辅的方式进行,覆盖全校所有本科专业（含双学位、成人教育、留学生），抽检比例不超过5%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9-11月完成国检论文（设计）上传、评阅相关工作。




